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一張照片˙一段心情」情緒主題攝影展暨書展 

徵稿辦法 

一、基本活動資訊 

(一)徵稿時間：114年 11月 10日(星期一)至 11月 28日(星期五)止。 

(二)投稿方式：線上投稿。 

(三)票選及回饋期間：114年 12月 10日(星期三)至 12月 24日(星期三)

止。 

(四)展覽期間：114年 12月 10日(星期三)至 12月 31日(星期三)止，將

與圖書館合作，結合情緒及心理健康相關書籍一同展出。 

(五)頒獎：114年 12月 31日（星期三)12:30～13:00，限得獎者本人領

獎。 

二、作品規範 

(一)檔案格式與大小：JPG或 PNG檔，解析度 300dpi以上，檔案大小限

5MB以內。 

(二)作品數量：每人限投１件作品。 

(三)作品說明：請以文字說明關於此作品的故事，以不超過 300字為限。 

(四)原創性：作品需本人親自拍攝，不得使用他人作品、AI生成圖片或盜

用網路圖片，若有發現違規事宜，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五)肖像權：若照片中包含可辨識人物，需事先取得當事人肖像權使用同

意。 

(六)作品不得違背善良風俗，暴力、血腥、裸露、自殘、自殺、違法等不

當內容，將不予展出。主辦單位保有內容審核及不予展出之最終權

利。  

三、獎勵辦法 

(一)人氣獎：展出期間，將邀請觀展之同學進行票選，得票數前三名將獲

得心靈牌卡一副及嘉獎一支。獎項說明如下： 

1. 第一名：療心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2. 第二名：情緒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3. 第三名：熊讚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二)師長獎：由承辦單位邀請師長代表進行評選，前三名可獲得心靈牌卡

一副及嘉獎一支；佳作若干名記嘉獎一支。獎項說明如下： 

1. 第一名：療心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2. 第二名：情緒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3. 第三名：熊讚卡、獎狀乙張及嘉獎一支。 



師長獎評分標準如下： 

1. 主題契合度：影像是否明確呼應「情緒」主題。 

2. 情感傳達力：觀者是否能從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心情或氛圍。 

3. 文字與影像呼應：文字內容是否能與照片主題相互呼應。 

4. 構圖與畫面安排：主體明確及畫面和諧度。 

5. 原創性：作品是否具個人風格與記憶點。 

(三)回饋獎：觀展同學可針對展出作品提供文字回饋，回饋內容達 100字

以上者，將由校內師長進行評選，選出表達具深度、同理或觀點獨到

者，頒發「回饋獎」若干名。獲選者可獲得精美小禮物乙份。回饋內

容不得以 AI生成文字，若發現相關情事，將取消得獎資格。 

附註：獎項之評選獨立進行，參賽者可同時獲得不同獎項。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有權將作品用於公開展出等非營利用途，作者保有署名權。 

(二)如有違反規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 

五、聯絡方式：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二)協辦單位：國立彰化高中圖書館。 

(三)活動聯繫人：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輔人員 廖心理師。 

(四)連絡電話：04-7222121(分機 35206)。 

(五)聯絡信箱：sc@chsh.chc.edu.tw 

 

 


